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律师事务所邀请函

各有关律师事务所：
为做好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行”）合作律师事务所入库工作，特邀请有意向的律师事务所参与选聘。具体要求如下：
1、 合作律师事务所及选派律师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合作律师事务所资格条件
1.经司法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成立1年以上，证照齐全，合法经营；
2.原则上，律师事务所或其分支机构所在地应位于本行辖区地级市内，重大案件或特殊案件除外；
3.产权清晰、组织架构健全，有完善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专业的运作模式；
4.拥有3名以上的专职执业律师；
5.有良好的声誉和较高的信誉，近3年未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处分，近3年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因违法执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止执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6.精通金融法律事务，有成功运作金融法律事务的案例。
（二）选派律师资格条件
1.持有效律师执业证，且持证1年以上（有法官、检察官工作经验的可不受1年限制）；
2.熟悉与本行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擅长金融法律事务，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
3.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能依法维护本行的合法权益，无违法违纪行为；
4.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及沟通协调能力。
2、 合作律师事务所及选派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
（一）合作律师事务所职责
1.对选派的执业律师进行监督管理；
2.当选派的执业律师无法胜任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委托工作时，应本行要求及时更换选派律师；
3.当本行有重大或紧急法律事项需要律师事务所集体决议时，应及时准确响应；
4.认真积极处理本行提出的其他合理要求。
（二）选派律师职责
1.接受本行委托，参与案件的诉讼、仲裁和调解等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代理；
2.应邀为本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3.就本行业务所涉及的法律事务提供咨询意见；
4.协助本行审查合同、制度并出具相关意见；
4.应邀为本行相关法律事实进行见证；
5.接受本行委托，代表本行与其他单位谈判，争取有利于本行的条件；
6.接受本行委托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
3、 其他相关要求
（一）有意向的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向本行递交以下书面资料：
1.应聘入库申请，其内容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规模、办案经验等；
2.《律师事务所自荐表》（加盖单位公章）；
3.每家律师事务所选派1-3名入库律师，填写《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简历》（加盖单位公章）；
4.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律师证、荣誉证书、聘书、律师事务所组织架构图、律师事务所主要规章制度及运作模式介绍等）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方案及报价（服务内容包括：日常法律咨询、重大法律谈判、合同/制度及上报资料审查、每年不少于2次法律培训、每年不少于1次的法律见证等）。
（二）递交时间：2025年11月7日之前。
（三）递交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建阳路联泰花园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
（四）联系人：王小姐，电话：0663-8216744。

附件：1.律师事务所自荐表
2. 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简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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